
近年来，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数量大幅增加。为解决好灵活就业人员特别是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问题，省人社厅等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

步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保障其老年时的基本生活，是稳定就业、改善民生、加

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 记者 祝亮

延伸

1.哪些群众可申请？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沪苏浙皖户籍人口。

2.哪些材料需携带？

（一）年满16周岁：申请人本人交验《居民户口

簿》以及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其中一种证

明材料。

（二）未满 16 周岁：监护人提供申请人《居民

户口簿》以及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的其中一

种证明材料。还需提供监护人居民身份证和居民

户口簿（如未登记与申请人亲属关系则需提交申

请人出生医学证明等其他证明监护关系的材料）。

3.哪些方式可领取？

申请人可自愿选择到受理点现场领取或通过

速递方式领取居民身份证。

（一）选择到受理点现场领取：自申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后，申请人本人携带领证回执到受理

点，现场核验证件信息、比对指纹信息，并在《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上签字确认；委托亲属代

为领取的，代领人需出示本人居民身份证和领证

回执，并在《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上签字

确认。

（二）选择速递方式领取证件：选择速递寄发

的证件自申领之日起10个工作日送达。

4.哪些费用需缴纳？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免费办理，选择速递方

式领取证件需向速递公司缴纳速递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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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从安徽省公安厅

获悉，为进一步推动公安户籍领域政务改革成果

惠及于民，在公安部治安局统一部署指导下，上

海、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公安机关全面总结经

验，经过系统改造、联调联试，决定自10月20日

起，正式启动长三角区域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

“跨省通办”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单位包括：上海

市全市；江苏省南京市、苏州市、盐城市；浙江省

嘉兴市、绍兴市、台州市；安徽省合肥市、宿州市、

黄山市。

届时将为长三角区域内户籍居民在异地工作、

学习、生活首次办理居民身份证提供更加便利的服

务。2021年12月1日起，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

省通办”业务将在长三角全域范围内全面实现。

2021年以来，为持续深化户政领域“放管服”

改革，我省已于9月1日实现了首次申领居民身份

证“全省通办”。

参保群体：
包括电商客服、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

根据新政，我省年满16周岁且男未满60周岁、女未

满55周岁的灵活就业人员(不含在校学生），符合以下条

件之一的，可以自愿以个人身份申请参加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

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快递物流等新

业态平台实现就业，且未与新业态平台企业建立劳动关

系的新型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未

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就业人员；国

家和我省有关规定的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地：
可在户籍地、就业地或居住地参保

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在我

省范围内自主确定参加养老保险的地点：

安徽省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凭有效身份证件在户

籍地、就业地或居住地参加养老保险；非安徽省户籍的

灵活就业人员，凭有效身份证件在就业地或居住地参加

养老保险；港澳台籍灵活就业人员，凭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在就业地或居住地参加养老保险；个体工商户，除按

照本条款前（三）项自主选择参加养老保险地点外，还可

以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地参加养老保险。

参保政策和流程：
可以自主选择按月、季、半年或年缴保费

根据参保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

比例为20%，其中，12%记入统筹基金，8%记入个人账

户。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每年底公布下一年度

预缴养老保险费基数（档次）指导标准，当年度养老保险

缴费基数上下限确定后，统一公布当年度灵活就业人员

养老保险费基数（档次）指导标准。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主选择按月、季、半年或年申

报缴纳养老保险费，在上年度我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60%至300%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

按年申报缴费的，申报年度内不再变更缴费基数（档

次）。灵活就业人员已经缴费的金额如不符合当年度缴

费基数上下限规定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告知缴费

人，指导其在年度内申请调整。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通过银行代扣代缴、税务窗口、电子

税务局、手机APP等方式缴费。

灵活就业人员不得以事后追溯补缴方式增加缴费年

限，符合国家和我省规定补缴政策的除外。当年度已申

报缴纳养老保险费但未及时缴纳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和税务部门应在次年2月底前通过短信、电话、网站公

告、手机APP等方式告知灵活就业人员，允许在次年6

月30日前缴纳。7月1日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税务

部门将清理灵活就业人员上年度未缴费时段数据。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税务部门发现灵活就业人员同

一时段在省内以职工身份缴费和灵活就业人员身份重

复缴费的，将及时停止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的缴费。

重复缴费时段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所缴纳的养老保险

费退还个人，缴费记录一并进行调整。养老保险关系已

转出我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非安徽省户籍的灵活就业人员在我省首次参保时距

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由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按照规定为其建立临时养老保险缴费账户。其临时账

户管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待遇领取地确定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待遇领取：
退休年龄前3个月可申领养老金

安徽省户籍灵活就业人员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条件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3个月内，应向省内最后缴

费地或户籍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基本养老金。

非安徽省户籍灵活就业人员符合在我省按月领取基

本养老金条件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3个月内，应向省

内最后缴费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基本养老金。

灵活就业人员在我省存在多个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的，由待遇领取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归集，省外参

保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转移接续手续。其中，对没有视同

缴费年限的灵活就业人员，各地可以通过网上直接办

理，不再要求灵活就业人员提供书面申请、纸质材料。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未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的灵活就

业人员，可以按照规定自主选择在户籍地、就业地、居住

地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地延长缴费至最低缴费年限后

申领基本养老金；也可以按规定转移至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或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后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由最后

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含临时养老保险缴费账户所在

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归集其省内多地账户，省外

参保的按有关规定办理转移接续手续，个人账户储存额

按规定继承。符合申领遗属抚恤待遇的，由最后养老保

险关系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发。

我省出台基本养老保险新政
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等灵活就业人员可参加 今起长三角区域首次申领

居民身份证“跨省通办”试点
安徽三城市在列

日前，第五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技艺大展在安徽省黄山市亮相。本届大

展以“新生活·新传承”为主题，来自全国

200余个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400余位传

承人创作的1500余件非遗精品参展，15个

传统表演类非遗节目通过“动态”展演与传

统技艺“静态”展陈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了兴

产业、聚人气、促消费、多场景、强互动的非

遗盛宴，倡导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大展

上非遗传承人颜蕾展示的“戏剧脸谱”非遗

传统技艺。 ■ 施亚磊/摄

千余件非遗精品
亮相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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